南政函〔2026〕138号

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

部分道路命名、更名方案的批复

市民政局：

《南安市民政局关于南安市部分道路命名、更名方案的请示》（南民〔2026〕33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规划道路“辉煌新安路”命名为“新安路”。该道路位于仑苍镇辉煌村，东西走向，东起辉煌东路半枝山，西至美林街道珠渊村交界点，长500米，宽15米。因该道路系市政征地拆迁（茂盛路）安置区配套道路，周边为集中安置生活小区，为体现安置点的新面貌，寓意群众安居乐业，故名。

二、原规划道路“黄仲咸路”命名为“仲咸路”。该道路位于码头镇仙都村，南北走向，南起黄仲咸纪念堂，北至仙都村隘门口，长1000米，宽6米。为纪念黄仲咸先生毕生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卓著功绩，传承弘扬其艰苦创业、爱国奉献的崇高精神，故名。

三、原规划道路“后科路”命名为“科创路”。该道路位于石井镇院前村，南北走向，南起鸿渐路交叉口，经泉州三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东南门，北至杨子大道交叉口，长1300米，宽42米。“科”代表科学技术、科研攻关，是发展的核心动力，“创”代表开拓创新、勇于突破，是前进的不竭源泉，意在突出科技引领、创新驱动的发展理念，故名。

四、原规划道路“中泰路”命名为“中泰路”，保留原名。该道路东西走向，东起苏内村国道228连接线路口，西至仁福村国道324连接线路口，长18800米，宽30米，是园区主干路。中泰集聚区一期道路命名第一字为“中”字，第二字“泰”取寓意“平安”之意，“中泰”组合寄托园区平安发达的愿景，故名。

五、原规划道路“中泰支路”命名为“泰福路”。该道路东西走向，东起中泰路交叉口，西至泰兴路交叉口，长350米，宽18米。“泰”有泰佑一方，“福”有福泽万家，既有稳重安泰之气象，又具吉祥福瑞之美好愿景，故名。

六、原规划道路“中旺路”命名为“中旺路”，保留原名。该道路东西走向，东起中发路交叉口，西至中达路交叉口，长630米，宽18米。中泰集聚区一期道路命名第一字为“中”字，第二字“旺”取寓意“兴旺”之意，“中旺”组合寄托园区兴旺发达的愿景，故名。

七、原规划道路“中兴路”命名为“中兴路”，保留原名。该道路东西走向，东起中发路交叉口，西至泰兴路交叉口，长920米，宽24米。中泰集聚区一期道路命名第一字为“中”字，第二字“兴”取寓意“兴旺”之意，“中兴”组合寄托园区兴旺发达的愿景，故名。

八、原规划道路“中发路”命名为“中发路”，保留原名。该道路南北走向，南起泰安路交叉口，北至中泰路交叉口，长920米，宽24米。中泰集聚区一期道路命名第一字为“中”字，第二字“发”取寓意“发达”之意，“中发”组合寄托园区兴旺发达的愿景，故名。

九、原规划道路“中达路”命名为“中达路”，保留原名。该道路南北走向，南起泰安路交叉口，北至中泰路交叉口，长940米，宽18米。中泰集聚区一期道路命名第一字为“中”字，第二字“达”取寓意“发达”之意，“中达”组合寄托园区兴旺发达的愿景，故名。

十、原规划道路“泰兴路”命名为“泰兴路”，保留原名。该道路南北走向，南起泰盛路交叉口，北至中泰路交叉口，长1550米，宽30米，是园区主干道。中泰集聚区二期道路命名第一字为“泰”字，第二字“兴”取寓意“兴旺”之意，“泰兴”组合寄托园区繁荣发展的愿景，故名。

十一、原规划道路“泰安路”命名为“泰安路”，保留原名。该道路东西走向，东起中发路交叉口，西至水头镇仁福村下埕组，长971米，宽30米，是园区主干道。中泰集聚区二期道路命名第一字为“泰”字，第二字“安”取寓意“安定”之意，“泰安”组合寄托园区安定团结的愿景，故名。

十二、原规划道路“泰和路”命名为“泰和路”，保留原名。该道路南北走向，南起泰盛路交叉口，经泰昌路、泰安路，北至泰兴路交叉口，长1140米，宽24米。中泰集聚区二期道路命名第一字为“泰”字，第二字“和”取寓意“和谐”之意，“泰和”组合寄托园区和谐文明的愿景，故名。

十三、原规划道路“泰昌路”命名为“泰昌路”，保留原名。该道路为东西走向，东起泰兴路交叉口，西至泰和路交叉口，长354米，宽18米。中泰集聚区二期道路命名第一字为“泰”字，第二字“昌”取寓意“发展”之意，“泰昌”组合寄托园区繁荣昌盛的愿景，故名。

十四、原规划道路“泰盛路”命名为“泰盛路”，保留原名。该道路为东西走向，东起泰兴路交叉口，西至泰和路交叉口，长251米，宽18米。中泰集聚区二期道路命名第一字为“泰”字，第二字“盛”取寓意“强大”之意，“泰盛”组合寄托园区繁荣昌盛的愿景，故名。

十五、原规划道路“滨南路”命名为“滨南路”，保留原名。该道路位于石井镇促进村，南北走向，南起沿海大通道促进村路段，北至促进村东滨中路交叉口，长230米，宽10米。根据地理特征，该道路位于东滨自然村南区，故名。

十六、原规划道路“滨海路”命名为“滨海路”，保留原名。该道路位于石井镇促进村，南北走向，南起沿海大通道促进村路段，北至东滨环村东路交叉口，长824米，宽9米。根据地理特征，该道路位于东滨自然村沿海区域，故名。

请涉及的乡镇（街道）按照《地名标志》（GB 17733—2008）国家标准，及时做好道路标志牌、门号牌等地名标志牌的制作、设置工作，规范地名管理，方便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。

此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安市人民政府

2026年4月2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泉州市民政局。

市委办、宣传部，市发改局、公安局、资源局、住建局、交
通运输局、文体旅局、城管局，南安公路分中心，仑苍镇、
码头镇、石井镇人民政府。

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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